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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发改价发〔2024〕98号
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
盐池县殡葬服务收费和公益性墓地价格的通知

县民政局：

为加强殡葬收费和价格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殡葬收费和价格行

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

等规定，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市场监督管

理厅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殡葬服务收费和价格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（宁发改规发〔2023〕12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在依

法规范履行价格调查、成本调查、听取社会意见和集体决策等程

序的基础上，经县人民政府 2022年第 1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

制定盐池县殡葬服务收费和公益性墓地价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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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殡葬服务收费

殡葬服务收费和价格实行分类管理。盐池县殡仪馆殡葬基本

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定价、延伸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

其他殡葬收费、殡葬用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具体收费项目和

标准按附表 1规定执行。

二、公益性墓地价格

1.公益性墓位价格实行政府定价。盐池县大墩梁公益性墓地销

售价格按照县民政局 2021年委托宁夏力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

询有限公司出具的《盐池县五福陵园的房地产、附属设施、地上

附着物、设备及其车辆市场价值评估报告》（宁力天〔2021〕〈综〉

第 3-008-01号）评估的墓位建造成本价销售，具体销售价格按附

表 2规定执行。

2.墓地管理费按照墓位销售价格相应比例收取。墓位使用年限

每 20年为一个周期。墓地管理费每 20年为一个缴费周期，土葬

墓按墓位销售价格的 12%一次性收取，自墓位使用合同生效之日

起计算。

三、优惠减免政策

1.对城乡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

助的优抚对象，免收殡葬基本服务收费，由县财政部门给予补贴。

对因公安机关等特殊原因或无人认领所致遗体发生的殡葬费用，

可予减免。

2.对城乡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

助的优抚对象给予墓位价格优惠，在原售价基础上下浮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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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遗体或人体器官（组织）捐献者免除殡葬基本服务收费、延

伸服务收费和墓位费。

四、加强日常监管

1.严格公示制度。你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项目、标准和

价格执行，实行明码标价，在经营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

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监督电话等相关内容，自觉接受殡葬

用户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不得对殡葬用户进行价格欺诈和价格歧

视。

2.强化监督检查。县市场监管、发改、民政、财政等部门要加

强对全县殡葬服务收费和公益性墓地价格的管理和监督，督促殡

葬经营服务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殡葬收费和价格有关政策，

对违反殡葬收费和价格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

相关规定依法进行查处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附表：1.盐池县殡仪馆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

2.盐池县大墩梁公益性墓地价格表
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4年 11月 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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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政府办，财政局，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盐池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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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盐池县殡仪馆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

收费＇目 单位 收费标准 备注

一、殡葬基本服务

（一）遗体接运（含抬尸、消毒） 元/具·次 320 20公里以外，每公里加收 2元，按往返公里计算（不
包含过路费）。自治区域外的遗体接运执行市场调节价。

（二）遗体存放（含冷藏） 元/间·具·天 100 冰棺存放，不足 24小时按全天计算。

（三）骨灰寄存 元/盒·月 2

二、殡葬延伸服务

（一）吊唁设施及设备租赁

1、吊唁厅堂租赁（大厅约 200平米） 元/天 800 最高不超过 800元/天，下浮不限。包含接待室、餐厅
和厨房设施。（不足 24小时按全天计算）

2、吊唁厅堂租赁（小厅约 100平米） 元/天 400 最高不超过 400元/天，下浮不限。包含接待室、餐厅
和厨房设施。（不足 24小时按全天计算）

（二）遗体整容、遗体防腐 元/具 500-3000 遗体修复、整形和美容及遗体防腐过程中发生的费用。

（三）其他殡葬收费、殡葬用品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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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盐池县大墩梁公益性墓地价格表

序号 墓穴类型 墓穴形式
墓位
面积
（㎡）

建造
成本

（元/座）
利润

墓地
管理费
（元/座）

销售
价格

（元/座）

1 福安区 2、3、4、5排花岗岩墓穴
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2排） 6 11000 0 1320 12320

双穴（3、4排） 6 11300 0 1356 12656

双穴（5排） 6 11600 0 1392 12992

单穴（4排） 4 8000 0 960 8960

2 福康区 2、3、4排花岗岩墓穴
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2排） 6 11000 0 1320 12320

双穴（3排） 6 11300 0 1356 12656

单穴（3排） 4 8300 0 996 9296

双穴（4排） 6 11600 0 1392 12992

3 福寿区 3、4、5、6、7、8排草白玉
墓穴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3、4、5排） 6 12100 0 1452 13552

单穴（3、4、5排） 4 8300 0 996 9296

双穴（6、7排） 6 11300 0 1356 12656

单穴（6排） 4 8000 0 960 8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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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福陵区 1、3、4排青石墓穴
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1、3）排 6 9700 0 1164 10864

双穴（4）排 6 11600 0 1392 12992

5 福贵区 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
排花岗岩墓穴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8排） 6 11600 0 1392 12992

单穴（8排） 4 8300 0 996 9296

双穴（9排） 6 11300 0 1356 12656

单穴（9排） 4 8000 0 960 8960

双穴（10、11、12、13、14）排 6 11000 0 1320 12320

6
福荣区 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4C、
14B排花岗岩墓穴、汉白玉墓穴
（含碑心板）

双穴（11、12、13、14、14C）排 6 11000 0 1320 12320

双穴（14B）排 6 11300 0 1356 12656

双穴（15）排 6 11800 0 1416 13216

7 福顺区1、2排花岗岩墓穴（含碑心板） 双穴（1、2）排 6 10300 0 1236 11536

8 青石东区1排青石墓穴（含碑心板） 双穴（1）排 6 9730 0 1168 10898

9 福禄区 8、9、10、11、12排草白玉
墓穴（含碑心板）

单穴（8排） 4 7900 0 948 8848

双穴（9、10、11）排 6 12100 0 1452 13552

双穴（12）排 6 11000 0 1320 12320

10 大墩梁公墓
双穴 6 0 0 免收

单穴 4 0 0 免收


	附表1
	附表2

